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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面論述，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由於訓練促使人力資源發展，並培訓中高級管理人才，健全管理

發展；因此，訓練工作在各國均極受重視，是人事行政工作極為重要的

一環。值此我國正邁向開發國家，發展「亞太營運中心」之際，優異的公

務人力乃必備的條件，如何配合政府機關業務需要，開發培訓必要之人

力，成為主管公務人力訓練機關，亟待努力的方向。

（二）文官訓練機關是準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及在職公務人員再

教育、再學習的地方。其主要的目的在培養公務人員領導、工作知能、技術

及行為態度，這些活動都與教育有關。故其組織應為「隸屬行政機關之教

育組織」，是「兼具教育屬性之行政機關」。教育組織的基本內部單位設置

通常包括教務、訓導（或輔導）及圖書等部門，而行政機關運作所需之幕

僚單位則為人事、會計、統計、政風及資訊等部門。因此，健全的文官訓練

機關之內部組織，應具備教育及行政組織的特性，始能因應文官訓練的

需要。

（三）訓練機關主要的任務，一方面在於支援訓練業務機關之專長及培

育所需的人才，係屬幕僚機關，需與其主管機關密切配合；另一方面，

由於訓練具有專業性，需要互相研習、觀摩及經驗交流，故亦需要與統籌

規劃、指導及協調機關配合運作。

（四）我國文官的訓練，過去由於國家遭逢戰亂，訓練工作大多配合軍

需，乃屬權宜性、過渡性措施；因此不論在訓練機關的建制上或訓練工作

的推動上，均無法正常發展，致影響國家文官訓練的成效。

（五）政府遷台後雖致力文官訓練工作，惟因缺乏統籌規劃，截至目前

為止，在訓練組織與運作方式，待改進之處仍多，包括：

１．考試院為最高人事主管機關，未設國家最高訓練機關。

２．未建立健全訓練的層級體系，缺乏整體規劃、分工辦理訓練。

３．訓練機關規模不一，水準素質參差不齊。

４．訓練機關之設立常因陋就簡、分布不均、名稱多而亂。

５．訓練機關內部單位缺乏研究發展計劃部門。

（六）各國對公務人員訓練極重視，均有一完整之訓練機關體制，除最

高人事主管機關設有專責單位，負責訓練法制、規劃及指導、協調工作外



並均設有國家最高訓練機關，以培育國家高階管理人才及相關訓練事項，

此外並依需要成立地方性訓練機關，以配合各級地方政府訓練需要。

（七）考試院為全國最高人事主管機關，對各項公務人事業務有主管監

督或執行權責「其於國家文官訓練，不論在理論、法制、實務、功能等各層

面，均屬需要。為有效改進文官訓練機關的運作，提升文官訓練的整體成

效，成立國家最高訓練機關允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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